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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浙0784民初9558
号

浙江凯顺工具有限公
司、永康市蒲菲进出口有限
公司：原告上海上房物业服
务股份有限公司与被告浙
江凯顺工具有限公司、永康
市蒲菲进出口有限公司物
业服务合同纠纷一案，已审
理终结。因采用其他方式
无法向你们送达判决书，依
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
讼法》第92条之规定，向你
们公告送达（2018）浙0784
民初9558号民事判决书。
请你们自公告之日起60日
内来浙江省永康市人民法
院民二庭领取判决书，逾期
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公告期满后的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
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金华
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
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永康市人民法院
（2019）浙0784民初1345
号

王机飞：本院受理原告
林惠英与你买卖合同纠纷
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起诉状和证据副本、应诉通
知书、民事裁定书（转程
序）、开庭传票及合议庭成
员通知书。自本公告发出
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
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及
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
后的15日、30日。开庭审
理日期为2019年7月8日
15时20分，开庭地点在永
康市人民法院五号审判庭
（东门三楼）。合议庭成员
为章璐、任更生、夏繁华。
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永康市人民法院
（2019）浙0784民初1831
号

颜晓刚：本院受理杨俊
廷与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相关诉讼材料。
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
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分
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
日和30日。开庭审理日期
为2019年7月9日15时30
分，开庭地点在永康市人民
法院五号审判庭（东门三
楼）。合议庭成员为章璐、
徐香珍、应萌芯。逾期不来
应诉，本院将依法判决。

永康市人民法院
（2018）浙0784民初9133
号

吴建祥：本院对原告周
菊蕙与被告吴建祥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现已审理完
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18）浙0784民初9133号
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
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
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
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
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
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
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

永康市人民法院
（2018）浙0726民初7846
号

吴风雷：本院受理原
告张献平与被告吴风雷买
卖合同纠纷一案，已经审
理终结。因你下落不明，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
事诉讼法》第92条之规定，
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8）
浙 0726 民初 7846 号民事
判决书。判决内容：由被
告吴风雷支付原告张献平
货款52393元，并支付逾期
付款利息（自2018年10月
17 日起按年利率 6%计算
至实际付清之日止），限于
本判决生效后 10 日内付
清。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
的期限履行给付金钱义
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
和国民事诉讼法》第253条
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
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
受理费1110元，公告费650
元，合计人民币1760元，由
被告吴风雷负担。自本公
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
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
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
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8）浙0726民初8762
号

王仙珠、王得山：本院
受理原告楼建明与被告王
仙珠、王得山买卖合同纠纷
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
向你们公告送达（2018）浙
0726民初8762号判决书。
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
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
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
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
上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
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8）浙0726民初8561
号

赵葵阳：本院受理原告
陶岩森与被告赵葵阳加工
合同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
结。因你下落不明，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92条之规定，向你公
告送达本院（2018）浙0726
民初8561号民事判决书。
判决内容：由被告赵葵阳支
付原告陶岩森加工款5926
元，并支付逾期付款利息
（自2018年11月14日起按
年利率6%计算至实际付清
之日止），限于本判决生效
后10日内付清；如果未按
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
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
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253条之规定，加倍支付
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50元，公告费
650元，合计人民币700元，
由被告赵葵阳负担。自本
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
判决，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
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金
华市中级人民法院。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8）浙0726民初8957
号

傅苏南：本院受理原告
黄胜键与被告傅苏南买卖
合同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
结。因你下落不明，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92条之规定，向你公
告送达本院（2018）浙0726
民初8957号民事判决书。
判决内容：由被告傅苏南支
付原告黄胜键货款 16800
元，限于本判决生效后 10
日内付清；如果未按本判决
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
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
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253
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
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
理费346元，公告费650元，
合计人民币996元，由被告
傅苏南负担。自本公告发
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
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
在公告期满之日起 15 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
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
副本，上诉于浙江省金华市
中级人民法院。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8）浙0726民初8994
号

楼明涛：本院受理原告
贾建生与被告楼明涛加工
合同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
结。因你下落不明，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92条之规定，向你公
告送达本院（2018）浙0726
民初8994号民事判决书。
判决内容：由被告楼明涛支
付原告贾建生欠款103432
元，并支付逾期付款利息
（自2017 年1 月28 日起按
年利率6%计算至实际付清
之日止），限于本判决生效
后10日内付清；如果未按
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
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
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253条之规定，加倍支付
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2618元，公告
费650元，合计人民币3268
元，由被告楼明涛负担。自
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
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
判决，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
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金
华市中级人民法院。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8）浙0726民初9017号

郑烨峰：本院受理原告
王伟与被告郑烨峰买卖合
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
现 依 法 向 你 公 告 送 达
（2018）浙0726民初9017号
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
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
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金华
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
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9）浙0726民初1556号

徐方华：本院受理原告
陈继光与被告徐方华买卖
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
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证据
材料、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
书和开庭传票。自本公告
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
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
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15
日。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
期满后的15日内。本案由
审判员应秀萍担任审判长，
与人民陪审员蒋约苟、石根
炎组成合议庭，定于 2019
年7月1日9时00分在浦江
县人民法院杭坪法庭2号
庭公开开庭进行审理。逾
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8）浙 0726 民 初
9084号

邵芝湘、邵苋翔：本
院受理原告陈翠女与被
告邵芝湘、邵苋翔劳务
合同纠纷一案，已经审
理终结。因你们下落不
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
国民事诉讼法》第92条
之规定，向你们公告送
达本院（2018）浙0726民
初9084号民事判决书。
判决内容：由被告邵芝
湘、邵苋翔支付原告陈
翠女工资款21026元及
利息损失（自 2018 年 9
月1日起按年利率6%计
算至实际付清之日止），
限于本判决生效后10日
内付清；如果未按本判
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
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
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253条之规定，加
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
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
326 元，公告费 650 元，
合计人民币976元，由被
告 邵 芝 湘 、邵 苋 翔 负
担。自本公告发出之日
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
在公告期满之日起15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
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
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
院。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9）浙 0802 民 初
1324号

胡海宁：本院受理原
告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衢州分行诉你金
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因
以其他方式无法向你送
达相关法律文书，现依法
向你送达（2019）浙0802
民初1324号案件的起诉
状副本及证据材料、应诉
与举证通知书、开庭传
票、廉政监督卡、风险提
示卡、外网查询告知书
等。原告诉请要求你偿
还融资本金 103440.95
元及相应利息，并承担本
案诉讼费。自公告之日
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
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
期满后的 15 日内和 30
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
后的第3日上午9时45
分（遇节假日顺延）在本
院花园人民法庭第二法
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
依法缺席判决。
衢州市柯城区人民法院

（2019）浙 0802 民 初
1448号

严馨：本院受理原告
李双英诉你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因以其他方式无
法向你送达相关法律文
书 ，现 依 法 向 你 送 达
（2019）浙0802民初1448
号案件的起诉状副本及
证据材料、应诉与举证通
知书、开庭传票、廉政监
督卡、风险提示卡、外网
查询告知书等。原告诉
请 要 求 你 归 还 借 款
27900元，并承担本案诉
讼费。自公告之日起经
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
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
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
的 15 日内和 30 日内。
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
3日上午9时15分（遇节
假日顺延）在本院花园人
民法庭第二法庭公开开
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
判决。
衢州市柯城区人民法院

（2019）浙 0802 民 初
1177号

章鹏：本院受理原
告熊陵崇诉你买卖合同
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
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
书、民事裁定书、合议庭
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
传票。自公告发出之日
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
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
后次日起30日内。并定
于举证期满后第 3 日 9
时30分（遇法定节假日
顺延）在本院花园法庭
开庭审理，逾期本院将
依法缺席判决。
衢州市柯城区人民法院

2018 年 5 月 16 日，
本院根据浙江民俗乐园
有限公司管理人的申
请，依照《中华人民共和
国破产法》第86条之规
定，裁定批准了浙江民
俗乐园有限公司重整计
划。现浙江民俗乐园有
限公司债权人已按照重
整计划完成公司股权重
组，根据浙江民俗乐园
有限公司管理人的申
请，本院于 2019 年 3 月
22日裁定终止浙江民俗
乐园有限公司重整程
序。

丽水市中级人民法院

(2018)浙1003民初8635号
施华三：本院受理原

告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台州黄岩支行为与被
告施华三信用卡纠纷一
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
向你送达本院(2018)浙
1003 民初 8635 号民事判
决书。判决：被告施华三
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
内返还原告中国建设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台州黄岩支
行透支本金19918.28元并
支付利息、违约金（其中截
止2018年10月29日的费
用52元、利息5402.23元、
违 约 金 1661.09 元 ，自
2018年10月30日起至判
决履行完毕之日止的利息
按照中国建设银行财政预
算单位公务卡领用协议约
定办法计算，且总计以年
利率24%为限）。如果未
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
金钱给付义务，应当按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
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
规定，加倍支付延迟履行
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
理 费 475 元 ，减 半 收 取
237.50元，公告费400元，
共计637.50元，由被告施
华三负担。自发出本公告
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
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
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
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
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
本，上诉于浙江省台州市
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
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台州市黄岩区人民法院

(2018)浙1003民初8638
号

卢莺莺：本院受理原
告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台州黄岩支行为与被
告卢莺莺信用卡纠纷一
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
向你送达本院(2018)浙
1003 民初 8638 号民事判
决书。判决：被告卢莺莺
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
内返还原告中国建设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台州黄岩支
行透支本金19910.43元并
支付利息、违约金（其中截
止2018年10月29日的利
息 2596.43 元 、违 约 金
1015.67 元，自 2018 年 10
月30日起至判决履行完
毕之日止的利息按照中国
建设银行财政预算单位公
务卡领用协议约定办法计
算，且总计以年利率24%
为限）。如果未按本判决
指定的期间履行金钱给付
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
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
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
支付延迟履行期间的债务
利息。案件受理费 388
元，减半收取194元，公告
费400元，共计594元，由
被告卢莺莺负担。自发出
本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
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
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
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台州
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
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台州市黄岩区人民法院

（2019）浙 1003 民 初
1537号

黄华德：本院受理原
告李左道与被告黄华德为
民间借贷纠纷［（2019）浙
1003民初1537号］一案，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应诉
通知书、起诉状副本、证据
副本、举证通知书、告知权
利和义务通知书、开庭传
票等。原告请求判令：一、
被告立即归还原告借款本
金2万元，并支付自起诉
之日起至实际付清之日止
按年利率 6%计算的利
息。二、本案诉讼费由被
告承担。自发出本公告之
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
送达。提出答辩状、举证
的期限为开庭前一日。本
案定于2019年6月6日9
时00分在本院第九法庭
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
席裁判。
台州市黄岩区人民法院

更正：本报于2019年
3月21日第5版与第12版
法院公告栏中刊登的，安
吉县人民法院（2019）浙
0523民初115号公告，受
送达人应为“蒋群”，特此
更正。

本报于2019年4月1
日第9版法院公告栏中刊
登的，杭州市上城区人民
法院(2019)浙 0102 民初
1183号，开庭时间及地点
应为“2019年7月4日上午
9:51，在本院第七号法庭
开庭审理”，特此更正。

本报 2019 年 3 月 27
日第8版法院公告栏中，
嵊州市人民法院受理的嵊
州市林森纺织有限公司破
产清算一案，案号应为

“（2018）浙0683破17号之
二”，特此更正。

（2019）浙1003民初218号
管丹霞、毛桂凤：本

院受理原告周利明为与
被告管丹霞、毛桂凤追索
劳动报酬纠纷一案，已审
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
送达本院（2019）浙 1003
民初218号民事判决书。
判决：被告管丹霞在本判
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
付原告周利明2000元，被
告毛桂凤负连带责任。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
期间履行金钱给付义务，
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
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
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
延迟履行期间的债务利
息。案件受理费10元，减
半收取5元，公告费400
元，共计405元，由被告管
丹霞、毛桂凤负担。自发
出本公告之日起，经过60
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
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
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
省台州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
法律效力。
台州市黄岩区人民法院

（2019）浙 1004 民 初
1320号

卢轶超、汪秋芳：本
院受理原告浙江致邦汽
车有限公司与被告卢轶
超、汪秋芳追偿权纠纷一
案，因你们外出地址不
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
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
条之规定，向你们公告送
达起诉状副本、应诉材
料、开庭传票及举证通知
书（举证期限截至2019年
6月27日）。1、请求被告
一立即偿还原告代偿款
12207.88元及违约金（按
年利率 24%计算至被告
付清之日，暂算至起诉日
为553.42元）；（本息合计
12761.30元）2、请求被告
二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
偿还责任；3、请求二被告
共同承担本案案件受理
费、公告费、保全费等相
关诉讼费用。自本公告
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
辩状的期限为公告送达
期满后的十五日，本案由
审判长朱丹、人民陪审员
陈学友、人民陪审员陈方
来组成合议庭，定于2019
年6月28日9时10分在
本院第十四审判庭公开
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
席判决。
台州市路桥区人民法院

（2019）浙1004民初1564
号

何 文 君
(3326031975****
5026)：本院受理原告中
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
限公司台州市分公司与
被告你为保证保险合同
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
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
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
条之规定，向你公告送达
起诉状副本、应诉材料、开
庭传票及举证通知书（举
证截止日为2019年6月
27日）。原告要求被告你
支 付 代 偿 款 人 民 币
19132.4 元 ，并 支 付 自
2016年11月7日起至实
际给付之日止按月利率
2%计算的违约金；判令被
告你支付保险费2171.84
元；诉讼费由你承担。自
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六十日，即视为送达。提
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
送达期满后的十五日，本
院定于2019年6月28日
9时00分在本院第十六
审判庭公开开庭进行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
决。
台州市路桥区人民法院

吴小玲（户籍所在地
浙江省苍南县钱库镇三
东村）、项延章（户籍所在
地浙江省温州市鹿城区
大南街道飞霞南路方正
大厦4幢506室）：本院受
理原告邵伯华诉被告吴
小玲、项延章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
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
院 (2018) 浙 1121 民 初
5362号民事判决书，判决
主文如下：被告吴小玲于
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偿
还原告邵伯华借款本金
48 万元及利息（利息自
2018年2月12日起至款
项实际清偿之日止按月
利率2%计算）。自公告
之日起60日内来青田法
院船寮法庭领取民事判
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
书送达后十五日内，向本
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
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
上诉于浙江省丽水市中
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
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青田县人民法院


